[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农牧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规划（2021-2025）》的通知
各盟市党委农牧办、农牧局，厅机关各处室局，厅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农业农村部《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加快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积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我区优势特色产业，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涵盖生产、加工、流通、科技、服务等一体的产业集群，自治区党委农牧办、农牧厅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农牧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规划(2021-2025)》。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制定相关支持政策措施。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农牧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规划(2021-2025)》.docx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村牧区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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